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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 

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2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谨递交荷兰国家主管机构依照安理会第 2339(2017)

号决议第 36 段和第 2399(2018)号决议第 40 段编写的国家执行情况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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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2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荷兰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39(2017)号决议和第 2399(2018)号决议

的报告 

 根据安理会第 2339(2017)号决议第 36 段和第 2399(2018)号决议第 40 段，荷

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委员会报告荷兰王国政府为执行安理会第

2339(2017)号决议和第 2399(2018)号决议所规定措施而采取的步骤。 

 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和荷兰对执行联合国制裁拥有自主管辖权，但荷兰

王国仍须承担国际法规定的责任。只有荷兰是欧洲联盟的成员。 

 欧洲联盟成员国通过有关欧洲法规(包括欧洲联盟理事会的决定、共同立场

和条例)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属于欧洲联盟管辖范围的规定。荷兰和其他欧洲

联盟成员国通过采取以下共同措施，共同执行了安全理事会第 2339(2017)号决议

和第 2399(2018)号决议对中非共和国实施的限制性措施： 

安全理事会第 2339(2017)号决议： 

 (a) 2017 年 3 月 7 日欧盟理事会(CFSP)2017/412 号决定，修订了关于对中

非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欧盟理事会(CFSP)2013/798 号决定。欧盟理事会的决

定陈明欧洲联盟承诺采取以下措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39(2017)号决议。决定具

体规定了欧盟理事会 2013/798/CFSP 号决议实施的军火禁运的若干例外，如： 

㈠ 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军火和相关物资和提供相关技术援助，只用于

支助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非洲联盟区域特混

部队、欧洲联盟特派团和在中非共和国部署的法国部队或由其使用； 

㈡ 与中非稳定团协调，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非致命装备和提供相关技

术援助，给包括国家民事执法机构在内的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队，包括行动和

非行动培训，只用于支助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进程或由其使用；并事先

通知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㈢ 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军火和相关物资，由乍得或苏丹武装部队带入

中非共和国，只用于在 2011 年 5 月 23 日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苏丹在喀土穆

成立的三方部队的国际巡逻，与中非稳定团合作，加强共同边界地区的安全，

并事先得到委员会批准； 

㈣ 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非致命军事装备，只用于人道主义或保护目的，

以及相关技术援助或培训，并事先得到委员会批准； 

㈤ 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防护服装，包括防护服和军用头盔，由联合国

人员、欧洲联盟或其成员国人员、媒体代表、人道主义和发展工作者及有关

人员临时进口到中非共和国，仅供个人使用； 

https://undocs.org/ch/S/RES/2339(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9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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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小武器和其他有关装备，只用于桑加河三国保

护区国际巡逻队使用，提供安全，防止偷猎、走私象牙和武器以及其他违反

中非共和国国家法律或中非共和国国际法律义务的活动，并事先通知委员会； 

㈦ 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武器和其他相关致命装备给包括国家民事执法

机构在内的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队，只用于支助安全部门改革进程，或由其使

用，并事先得到委员会批准； 

㈧ 其他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武器和有关物资，或提供援助或人员，并

事先得到委员会批准。 

 根据安理会第 2339(2017)号决议，欧盟理事会(CFSP)2017/412 号决定进一步

规定，成员国应对委员会指认的下列人员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㈨ 参与或支持破坏中非共和国和平、稳定或安全的行为，包括威胁或阻碍

稳定和和解进程或煽动暴力的行为； 

㈩ 违反安理会第 2127(2013)号决议第 54 段和(CFSP)2017/214 号决定第 1

条规定的武器禁运，或直接或间接向中非共和国武装团体或犯罪网络提供、

销售或转让武器或任何相关物资，或接受与中非共和国武装团体或犯罪网络

暴力活动有关的武器或任何相关物资、或任何技术咨询、培训或援助，包括

资助和财政援助； 

(十一) 参与在中非共和国策划、指挥或实施违反适用的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

主义法，或构成侵犯或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以平民为目标、基于族裔或宗

教的袭击、袭击学校和医院、绑架和强迫流离失所； 

(十二) 参与在中非共和国策划、指挥或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行为； 

(十三) 违反适用国际法，在中非共和国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童； 

(十四) 通过非法开采或买卖自然资源，包括钻石、黄金、野生生物以及野生生

物产品进出中非共和国，支助武装团体或犯罪网络； 

(十五) 阻碍向中非共和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阻碍在中非共和国获得或分配

人道主义援助； 

(十六) 参与策划、指挥、赞助或实施对联合国特派团或国际安全存在，包括中

非稳定团、非盟特派团和支持它们的法国行动的袭击； 

(十七) 担任委员会指认实体的领导人，或向委员会指认个人或实体或由委员会

指认个人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提供支持、代其行事或接受其指使。 

 欧盟理事会(CFSP)2017/412 号决定还规定，资金和经济资源的资产冻结豁免

如下： 

(十八) 在有关成员国通知委员会并经委员会核准后，为特别开支所必需； 

https://undocs.org/ch/S/RES/233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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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有关成员国通知委员会后，司法、行政或仲裁留置或判决的主体，在这

种情况下，资金和经济资源可用于满足留置或判决，条件是留置或判决是在

2017 年 1 月 27 日之前作出的，而不用于指认个人或实体的利益。 

 (b) 欧盟理事会 2017 年 3 月 7 日(CFSP)2017/400 号条例，修改关于对中非

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EU)224/2014 号条例，实施了欧盟理事会(CFSP)2017/412 

号决定规定的措施； 

 (c) 欧盟理事会 2017 年 5 月 24 日 2017/890 号执行条例，执行关于鉴于中

非共和国局势采取限制措施的(EU)224/2014 号条例第 17(1)条，该条指认更多个

人和实体(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d) 欧盟理事会 2017 年 5 月 29 日 2017/906 号执行条例，执行关于鉴于中

非共和国局势采取限制措施的(EU)224/2014 号条例第 17(3)条，该条指认更多个

人和实体(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安全理事会第 2399(2018)号决议： 

 (a) 欧盟理事会 2018 年 3 月 12 日(CFSP)2018/391 号决定，修订了关于对中

非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 2013/798/CFSP 号决定。欧盟理事会这项决定阐明了

欧洲联盟对执行安理会第 2399(2018)号决议所载措施的承诺。欧盟理事会

(CFSP)2018/391 号决定，修订了欧盟理事会(CFSP)2017/412 号决定所载豁免，允

许销售、提供、转让或出口武器和相关物资，以及提供相关技术援助或资助和财

政援助，只用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部队提供培训和援助，并事先通知安理会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欧盟理事会(CFSP)2018/391 号决定进一步修订了

欧盟理事会(CFSP)2017/412 号决定所载关于成员国必须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和资

产冻结的人员的规定，以反映安理会第 2399(2018)号决议所载的最新指认标准。 

 (b) 欧盟理事会 2018 年 3 月 12 日(EU)2018/387 号条例，修订关于鉴于中非

共和国局势采取限制性措施的(EU))224/2014 号条例，该条例实施了欧盟理事会

(CFSP)2018/391 号决定规定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第 2339(2017)号决议和第 2399(2018)号决议在荷兰的执行情况 

 上述欧盟理事会条例具有全面约束力，直接适用于欧洲联盟的所有成员国。

欧洲立法通过之后，荷兰外交大臣与政府其他相关各部和主管机构开展谈判，在

1977 年《制裁法》的框架内制订了必要的国家二级立法规定。2014 年《中非共和

国(制裁)令》和随后的修正案在荷兰落实了欧洲立法。 

财务控制 

 国际制裁制度，例如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制裁制度的规定，已通过 1977 年

《制裁法》转化为国家适用的标准。该法规定，财政大臣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法

律实体来监测与金融交易有关的制裁立法(1977 年《制裁法》和二级立法)的遵守

情况。财政部通过根据 1977 年《制裁法》发布的法律实体指定令，指定荷兰中央

银行和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监督特定类别的金融机构遵守制裁立法的情况。中央

https://undocs.org/ch/S/RES/2399(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399(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12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39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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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负责监督信贷机构、信托机构、支付机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金融市场

管理局监督下列金融机构：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担保管理公司、《金融监管法》第

2:65 和 2:66a 节提到的替代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以及投资公司。 

 金融市场管理局与荷兰中央银行根据 1977 年《制裁法》共同拟订的监督令

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采取措施的框架。金融制裁分为两种：资产冻结令和禁止或限

制提供金融服务。这些制裁旨在防止不良交易(禁运)和打击恐怖主义。各机构采

取措施确保能够识别属于制裁法律所指法人或自然人或实体的客户和同伙，从而

确保不向这些客户和同伙提供金融资源或服务，并且能够冻结其金融资产。 

 简而言之，金融机构必须制定适当的内部控制措施，以便履行制裁法律规定

的义务。金融机构还有义务向监督机关通报任何被冻结的资金或被冻结的财政援

助。不履行这些义务可能会受到国家行政法律的处罚。根据《经济犯罪法》，违反

这些标准也被视为违法。目前据报没有发生根据由制裁中非共和国的制度产生的

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冻结资金或冻结财政援助的情况。 

 作为年度风险分析的一环，金融机构必须报告在制裁制度列名国家境内开展

的活动。荷兰中央银行评估金融机构的内在制裁风险，分析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

并评估异常情况。中央银行对遵守制裁立法的情况进行专题审查，并对偶然事件

(例如金融机构或其他实体报告的违反制裁法律的情况)采取行动。 

 除开展调查外，金融市场管理局还在 2017 年实施了荷兰中央银行制裁警告

系统。中央银行使用该系统公布与金融业务有关的新制裁措施。在这方面，已提

醒金融部门各企业注意即将禁止向据合理确信参与了先前各项决议禁止的活动

的船只提供保险或再保险服务，包括参与运输禁运物品的船只。 

武器禁运 

 荷兰有下列现行国家立法，要求向第三国销售、供应、转让或出口武器和有

关物资必须获得出口许可，提供中介服务和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其他服务必须得到

授权：《海关总法》、《战略物资法令》和《战略服务法》。 

 出口管制局设在荷兰外交部内，由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负责。但所有执法活

动均由财政部下辖的海关管理局负责。除了与制裁有关的一般海关任务，还设有

一个特别海关部门，即前体、战略物资和制裁法律小组，负责公司审计、检查和

调查。一旦收集到充分证据，可立案起诉，该小组还会联系检察官。边境(鹿特丹

港和史基浦机场)海关的日常任务与该小组的任务有所区别。边境官员负责查看

出口申报单和进行实物检查。这些检查主要以风险管理(警告信号、情报信息等)

为基础，由海关国家战术中心予以监督。根据出口中非共和国的货物的风险概况，

这些货物受到检查。军事物资风险高，会受到自动检查。其前身、战略物资和制

裁法律小组会挑选个案进行执法。该小组专门开展与毒品前体、战略物资(两用物

资和军用物资)以及制裁和反酷刑法律有关的执法活动，包括监督检查(审计)和调

查(包括刑事调查)。外交部与出口管制局和海关管理局密切合作，联合执行计划

检查，并且密切沟通，确保在注意到不合常规的实体行为时及时通知并采取行动，

视违规严重程度和所掌握的证据来选择案件。如有案件提请检察官注意，海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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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会向出口管制局通报最新情况。自提交安理会第 2262(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以来，未发现违反中非共和国军火禁运的情况。 

签证控制 

 欧盟理事会(EU)224/2014 号条例中列名的个人已在申根信息系统中登记，以

确保拒绝这些个人的申根签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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